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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商互融新路径
文·《英才》记者 龙陌

当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迈过2003年，向新的一年进发之时，我们也许不得不承认，当越来越多新生事物出现时，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更遑论规划和制度安排了。

从2001年末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市场经济的深刻影响便以各种形式体现出来。其中"辞官下海"渐成风气，从2002年末到2003年之间，相关新闻更是时有爆料，甚至出现了扎堆同行的所谓"建湖现象"，也引起了各路媒体的密切关注，温州市原副市长吴敏一下海后的行踪，至今仍是被媒体紧盯不放的目标。对"辞官下海"现象的讨论意见已无多大出入。

但与此同时，路径相反，颇值得玩味的"弃商从政"现象却在相关传媒中波澜不惊。事实上，这方面的案例在2003年已有了近乎集中式的爆发，且不说尹明善、徐冠巨、李海仓三人进入各省政协的高层（因为他们是"从政不弃商"），如波导原董事长余红艺去职出任浙江宁波市副市长，广发证券原董事长陈云贤摇身变为广东佛山市常务副市长，原民营软件企业复旦金仕达董事长乔志刚被上海市政府任命为市信息委员会主任（副局级）等等，也都在业界产生了极大的震动，而2002年四五月及九十月间，原中行行长兼中银香港董事长刘明康出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原中石化老总李毅中赴国资委担任要职，以及中海油公司董事长兼CEO卫留成出任中共海南省省委书记、海南省省长候选人，更是引起了舆论界的惊叹。

诚然，从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中调任政府高官，在以往并非鲜见，国企领导人行政级别比照国家机关公务员行政级别的做法也并未一刀切去，包括现任在职的不少中央领导人也曾当厂长、经理。值得关注的是，上述提及的个案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因素，比如从体制外向体制内流动，民营企业家进入政府职能部门掌控实职；比如按照严格的现代企业制度改制后的股份有限公司老总晋身为官员时，其上市前获得期权和对公众的承诺使他们和以前其他从政的原国企管理人员相比，面临了新的制度挑战与角度自身的压力。此外，从目前的观察家分析看，这些"弃商从政"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带红帽子"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由此将会产生哪些积极的影响？又可能带来怎样的暗示？如果放在社会学的语境下关照，它会给我们每个人怎样的启示？

三种需求
如同"辞官下海"现象具有深层的社会背景和个人原因一样，"弃商从政"无疑也是经历了水到渠成的过程。

北大国际MBA项目美方主任杨壮博士分析认为，这一现象的产生首先是国家有需求。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与全球经济的接轨，使整个中国社会面临更多更复杂的新问题。在多元化的问题面前，也需要相应的多元化的解决思路，以及多元化的管理团队。在这个问题上，不仅企业如此，政府机构也同样如此。近两年以来，公务员招聘级别职位不断提升，就是一种有力的佐证，有许多地方政府不仅向社会公开科级、副处级干部，还开始公开招聘处级、副司局级干部。

其次是社会有需求。非公有经济的勃兴以及国企改制，催生了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组成的阶层。当政府职能向服务转化的时候，这个阶层不仅需要有代表自己的呼声，更希望实现自己的意志。

第三是个人的需求。由于制度、规则的大量重构，社会价值观的变化，正在促使我们单向性思维走向多元性思维，非此即彼，非时即错的价值判断日渐式微。因此，当一个人在商业上获得成功之后，觉得自己身上还拥有行政管理潜质的时候，政府部门又能够提供通道，向体制外开放，"弃商从政"便不足为奇了。

比较西文市场经济国家，杨壮指出"辞官下海"或"弃商从政"都是普通不过的现象，究其原因，就是其社会制度及社会价值观给人们提供了多向选择的可能性。

就前述提及的个案而言，也许有的甚至并不具备典型性，但整体来说，可以视为是一种积极的符号，其所蕴含的社会意义还远未显现出来。

两种压力
或许是因为中国组织体系的复杂性，以及个案之间非关联性、对于"弃商从政"现象可能产生的影响，有些专家出言谨慎，甚至表示了某种程度上的静默。

至于"弃商从政"的当事人，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央视论坛》特约评论员陆建华博士认为他们将不得不必须面对来自公众的负面质疑和正面期许。

与质疑部分政府官员弃职下海是否会利用此前的政府关系资源，以获取不公平竞争优势的道理一样，公众同样有理由质疑"弃商从政"的人士是否会利用自己掌握政府资源，反过来帮助自己原先服务的企业渔利，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据媒体报道，乔志刚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府信息委员会副主任之后，就辞去了自己在复旦金仕达公司的全部职务，并将所有股权转让给他的夫人。但舆论界仍然担忧乔所任职务与其任前的公司处于同一行业，且其夫人至今在该公司仍拥有较大的股权，因此就有可能在其以后的行政决策时发生利益上的冲突。从现实看来，这种冲突肯定是不可避免的。

据悉，刘明康、李毅中在履新之际也都放弃了自己原先在上市公司中获得期权。虽然他们的情况与乔志刚等并不尽相同，相信中央政府也会有合理的安排。但从目前看来，在延揽企业精英成为政府官员方面，尚未看到可供操作的透明制度，以确保被公共无意识贴上"商人"标签的政府官员执行决策的公正性。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规定，我国公务员不得有"经商、办企业以及参与其它盈利的经营活动"的行为。"弃商从政"的刘明康、李毅中、卫留成等人都不得不放弃属于自己的权。但按照郎咸平教授的说法，"期权在被授予承受人的当日，就已成为私人财产"。国家行政学院的杜钢健教授也明确表示："该拿还要拿。"这种制度规定与激励机制相矛盾的现象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我们国家在相关问题的制度设计上存在滞后性。

与此同时，由于"弃商从政"的人士多解决了物质需求问题，因而公众会产生一种希望，就是这些已经积累了一定身家财富的"离海上岸"人，不必再冒风险去牟取灰色收入满足和欲，因而有可能是解决反腐倡廉的一种有效路径。

在这种正面与负面的压力之下，制度设计又相对滞后，"弃商从政"的人士如何把握分寸，在角色转换之后切断原先的关系，或者说找到准确的平衡点，便成了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最大挑战。"如果还没有考虑好这一问题，尤其是民营企业家，选择这一条路就要谨慎而行。"陆建华忠告道。

一种启示
对大多数人的人生目标来说，无疑都包含了财富、权力、名望这三种因素。当人们处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社会单一的价值判断通常会使人们只能按照固定的次序，去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比如计划经济时代，包括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阶段，在人们的意识里，要获得财富，就要经商；要获得权力，就要从政；要得到名望，最好去搞学问。人们的职业生涯递进的阶梯似乎只能"从一而终"，偶尔的"红杏出墙"都是与己无关的异类。

"辞官下海"及"弃商从政"从某种意义上为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提供了现实的参照系。既然人人都认为认识自己是最困难的，那么每个人在自己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对自己潜能的认识发生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将自己人生目标--财富、权力、名望的追求次序做出调整，比如从先做学问，再从政或下海，改为尝试进入政界，再回到学校执教等等。应该成为顺理成章的现象。这样的社会宽容度不仅符合人性需求的多彩性，也有利于整个社会人尽其才，发挥人性的潜能。

陆建华指出，这可能是"弃商从政"现象带来的内在的社会学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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